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臺灣民眾對檢察體系之認知與滿意度 

調查研究 

A Survey on Taiwanese Citizens Awareness and 

Satisfaction with Prosecutorial System 

 

 

委託調查需求書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 



1 
 

壹、 委託計畫說明 

一、 計畫緣起 

在民主社會中，政府機關的一切施政皆須以民意為依歸，然如何全面

且精確地探知民意、知悉人民需求，以達成人民利益，則需仰賴科學性的

調查方法。民意調查（public opinion survey）係指有系統的、科學的且公正

的蒐集資料方式（Lake, 1987），是一種運用於測量社會與政治態度之調查

設計（Curtice, 1996），即適用於瞭解民眾對於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政策

等各層面之意見與態度。 

司法院自民國 88 年開始辦理各項司法滿意度調查，包含六項調查重點：

「民眾對司法現況的看法」、「民眾上法院解決糾紛之意願」、「民眾如何形

成對司法的認識、態度與看法」、「民眾對現今司法制度的認識」、「施行重

大政策能否提升民眾對司法的信任程度與法院服務品質」、「民眾主要透過

那些資訊來源獲得司法相關資訊」。惟該調查著重於民眾對於法院體系之司

法滿意度，對於檢察體系之民意涉略較少，且國內未曾針對民眾對於檢察

體系滿意度進行系統性之調查研究，故若能對此進行系統性之調查，將有

助於瞭解臺灣民眾對於檢察體系之滿意度。 

故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擬採用嚴謹的民意調查研究設計，進行常規性之

司法滿意度調查，以探知臺灣民眾對於檢察機關職掌業務內容之認知程度

與滿意度，並期能與司法院之司法滿意度調查相輔相成，作為政府機關之

施政參考。 

二、 計畫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 瞭解臺灣民眾對於檢察機關職掌業務內容之認知程度。 

（二） 瞭解臺灣民眾對於檢察體系之滿意度。 

三、 委託執行內容 

得標廠商應依本計畫之目的，規劃相關執行方式，並依契約規定提交

執行成果報告。具體要求內容如下： 



2 
 

（一） 調查區域 

調查區域擬為臺灣地區 19 個縣市（不含離島）。 

（二） 調查對象 

本調查對象擬為臺灣地區 20 歲以上民眾。 

（三） 調查內容 

本調查內容由本學院訂定，問卷題目如附件 1。請投標廠商依

據上開問卷題目與本案執行目的進行題型設計，並於得標後，提供

問卷題目之修改建議，與本學院共同討論適當之問卷題型與題目間

之邏輯關係。 

（四） 調查期間 

請投標廠商於計畫期程內自行規劃適宜之調查時間。 

（五） 調查方法 

本計畫擬採問卷電訪，且市話與手機併用之雙底冊抽樣調查方

式（以市話 600 份、手機 600 份為最低需求）。請投標廠商據以設計

具體可行之調查流程（含預試）、訪員招募與訓練與調查方法，作為

執行計畫之基礎。 

（六） 抽樣方法 

本計畫所需有效樣本數至少應為 1,200 份（市話 600 份、手機

600 份），請投標廠商視計畫執行內容與預算經費適度增加，並依據

計畫執行內容設計適宜之抽樣方法。 

（七） 資料檢核與加權 

為顧及資料完整性與邏輯性，並使調查樣本更具代表性，請投

標廠商依據計畫執行內容提出適宜之資料檢核與加權方式，並進行

調查樣本特性分析。 

（八） 調查結果分析 

請投標廠商依據調查訪問結果進行描述性統計，並於得標後，

與本學院討論須進行變項交叉分析之題項，且以文字敘述進行簡要

解釋，據以提出調查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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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履約管理及驗收 

（一） 計畫期程：自決標日起 5 個月內完成。 

（二） 投標廠商除應提出本委託調查需求書所載計畫執行內容之具體要求

規畫外，如對本計畫之需求書內容有更佳之提案或建議，亦請一併

提出規畫，並可於委託調查企劃書中提出，得標後再依契約之雙方

議定可執行之提案內容調整本計畫。 

（三） 調查成果報告書格式： 

1. 封面應載明「研究主題」、「調查成果報告書」、「執行機關」、「法

務部司法官學院委託計畫」、「印製年月」；書脊應書明「研究主題」、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委託計畫」、「調查成果報告書」、「印製年月」

等字樣；書名頁（封面裏頁）格式如附件 2；本學院有權針對調查

成果報告書要求訂正，得標廠商應予配合。 

2. 調查成果報告書內容至少應包括（可自行參酌章節安排）： 

(1) 調查緣起。 

(2) 調查目的。 

(3) 調查區域。 

(4) 調查對象。 

(5) 調查內容。 

(6) 調查期間。 

(7) 調查方法（含調查執行流程（含預試）、調查方式等）。 

(8) 抽樣方法（含抽樣方式、誤差、樣本配置等）。 

(9) 資料檢核與加權方式。 

(10) 調查結果分析（含分析圖表、簡要文字敘述）。 

3. 除調查成果報告書所涵括之內容外，研究調查問卷或大綱、相關

統計資料、表格、圖表、法規及文獻等重要資料，均應列為調查成

果報告書之附錄。 

4. 調查成果報告書所參考及引註之書刊及各項資料，均應編列為參

考書目，置於報告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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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查成果報告書，內頁採橫式（由左至右）書寫，採 A4 規格（29.6

公分×20.9 公分）雙面印製（圖表部分應為彩色印刷），裝訂成冊。 

（四） 驗收方式及品質管理 

1. 本計畫之履約查核點及期限、交付查核項目、驗收方式及價款給

付等內容如下： 

(1) 得標廠商於契約簽訂後，應依委託調查企劃書之審查結果，自

決標日起 15日內完成修訂，並提交研究工作計畫書，經本學

院確認後，支付第一期價款為總價款 30%。 

(2)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起 5 個月內依上述調查成果報告書格式

規定，提交調查成果報告書一式 10份（含電子檔）、原始資料

及相關分析表格、圖表之電子檔送本學院驗收，經驗收完成，

由本學院付清第二期價款為總價款 70%。 

2. 得標廠商於執行過程中如有預算經費必須流用之情形時，應先報

請本學院核備，結案時，亦請檢附完成會計作業所須之各項資料

（含原始憑證），以便憑供辦理審查作業。 

3. 本計畫之調查成果報告書內容不得有抄襲、剽竊、或違反著作權

法等行為。得標廠商未按規定如期完成本計畫案各階段進度，或

其他侵權行為，則依契約規定處理。 

（五） 於本計畫執行過程中，如委託單位認有必要召開相關會議討論計畫

執行相關事宜，得標廠商應配合出席。 

（六） 投標廠商於交付調查成果報告書後，如委託單位針對調查分析結果，

於後續詮釋有所疑問，投標廠商須配合檢視，並適時提供諮詢服務。 

貳、 智慧財產權歸屬 

    本委託計畫之執行與查驗成果，以及得標廠商交付之調查報告、相關

文件及電子檔，其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屬本學院所有，本學院得以不限時

間與地域將執行內容重製（包含且不限於以電子形式儲存、紙本抄錄）、製

作/改作/編輯/後製、發行、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

公開演出、再授權及為研究、教育目的下之任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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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委託調查企劃書規定 

一、 投標廠商應提送 A4紙張、直式橫書、雙面印刷之委託調查企劃書 1式

10份參與評審，委託調查企劃書限 14號字、頁數至多 50頁，需製作

目錄俾便索引。如有圖表等內容得採其他尺寸（請摺頁為 A4 規格），

相關實績之證明文件或資料請以附件併於主文後，不可分冊，並採 A4

直式左側裝訂。委託調查企劃書經提出後，不得退換或更換補件。 

二、 委託調查企劃書內容至少應包括： 

（一） 調查緣起。 

（二） 調查目的。 

（三） 調查區域。 

（四） 調查對象。 

（五） 調查內容。 

（六） 調查期間。 

（七） 調查方法（含調查流程（含預試）、訪員招募與訓練、調查方式等規

畫）。 

（八） 抽樣方法。 

（九） 資料檢核與加權方式（含資料檢核、處理、樣本代表性檢定等規劃）。 

（十） 預期之調查結果分析方式。 

（十一） 計畫執行人員背景及分工配置、過去參與委託研究計畫之經驗與

成果，以及進行中之研究計畫名稱、委託機關及研究期程（本項

列為企劃書附件，不計入企劃書頁數）。 

（十二） 執行經費配置（應符合附件 3 之支給標準，並至少具備附件 4 之

項目編列）。 

（十三） 各項研究期程及其進度規劃。 

（十四） 需本學院行政支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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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問卷題目 

（一） 基本資料與個人經歷 

1. 請輸入受訪者的性別（如無法確定時，再詢問） 

2. 請問您的年齡是幾歲？ 

3.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4. 請問您目前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5. 請問您是否曾因訴訟案件與檢察機關有接觸過的經驗？ 

（二） 檢察機關職掌業務內容認知 

6. 追訴犯罪是檢察官的職責。 

7. 檢察官起訴案件後，法官即應判決有罪。 

8. 受有罪判決之被告，是由法官指揮發監執行。 

9. 被告有沒有罪是由檢察官決定。 

10. 被告於偵查中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 

11. 請問您如何得知與檢察機關或檢察官相關的資訊？（複選題） 

(1) 網路、社群媒體 

(2) 影視戲劇 

(3) 新聞報導 

(4) 政論節目 

(5) 親身經驗 

(6) 親友轉述 

（三） 對檢察體系之滿意度 

12. 我對檢察官辦案的公正性感到滿意。 

13. 我對檢察官的廉潔度感到滿意。 

14. 我對檢察官「查察賄選」的成效感到滿意。 

15. 我對檢察官「查緝詐騙集團」的成效感到滿意。 

16. 我對檢察官「查緝毒品」的成效感到滿意。 

17. 我對檢察官「肅貪」的成效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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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對檢察官在執行職務時，有注意保障人權感到滿意。 

19. 我對檢察官在執行職務時，有保護被害人權益感到滿意。 

20. 整體而言，我對檢察官打擊犯罪的成效感到滿意。 

21. 我對檢察機關的資訊透明度感到滿意。 

22. 我對檢察機關的為民服務措施感到滿意。 

23. 我對檢察官於辦案時，有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感到滿意。 

24. 我對檢察官的辦案態度感到滿意。 

25. 我對檢察官的辦案效率感到滿意。 

26. 我對檢察官的評鑑與淘汰制度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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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書名頁參考樣式】 

○○○○○○○○○○○○ 
 

 
 

 

 

 

 

 

 

執行單位：○○○○ 

研究期程：中華民國○年○月至○年○月 

研究經費：新臺幣○萬元 

 

 

 

○○○○ 委託調查 

中華民國○年○月 

（本報告內容純係作者個人之觀點，不應引申為本機關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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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

準修正規定 

民國 104年 10月 15日院授發社字第 1041301599 號函修正 

項  目 建議項目及經費基準（單位：新臺幣元） 說  明 

一、研究人員

費 

１、專任研究人員： 

（１）研究員級：最高一一二、○○○元/月。 

（２）副研究員級：最高一○一、○○○元/月。 

（３）助理研究員級：最高九一、○○○元/月。 

（４）研究助理：最高四四、○○○元/月。 

２、兼任研究人員： 

（１）研究員級：最高二四、○○○元/月。 

（２）副研究員級：最高二二、○○○元/月。 

（３）助理研究員級：最高一八、○○○元/月。 

（４）研究助理：最高一二、○○○元/月。 

３、研究人員職級比照「科技部委託研究計畫

人事費及管理費編列基準」之「貳、科學

及技術類研究計畫」之人事費編列基準辦

理。 

４、專任研究人員年終獎金：最高一點五個月。 

５、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依

相關法令辦理。 

６、前列各項研究人員經費基準，如應政策或

業務參考需要，研究計畫須縮短研究時程

者，得經機關首長核准酌予提高。 

１、本項各項數額採上限

方式規定，各機關得

依業務性質自行訂定

相關經費基準。 

２、專任研究人員（含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等），指由受委託單位

編制內正式僱用並專

職從事研究工作之人

員。 

３、各機關應視各該研究

計畫之目的、性質及

預算規模，妥為規劃

計畫需求。企劃書應

提出包含人力規劃、

研究人員本職身分與

對該計畫投入及預期

成果等資訊。 

４、各該研究計畫應依人

事費比例、人力配置

及人員投入時間等，

綜合衡量各項研究人

員費之配置合理性。 

二、座談會出

席費 

最高二、○○○元/人。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 

三、問卷調查費 １、設定上限，例如調查費在三○○元/份以內。 

２、調查費、郵資、問卷印刷費及資料分析費

或統計費等依問卷份數編列。 

依計畫研究設計需要編

列，包括調查費、郵資、問

卷印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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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告印刷費 五○一頁以上          十七萬元以內 

四○一至五○○頁      十四萬元以內 

三○一至四○○頁      十二萬元以內 

二○一至三○○頁      十萬元以內 

二○○頁以下          八萬元以內 

依著作頁數計算。 

五、資料蒐集費 一○○、○○○元以內。 本項費用以購置參考書、

期刊或影印必要資料，以

及資料索費為限。 

六、差旅費 １、依行政院頒「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國

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編列。 

２、國外資料常可透過網際網路蒐集，出國計

畫應審慎評估。 

企劃書須預先研設部分出

差目的地。 

七、稿費、鐘點

費及審查費等 

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編列。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 

八、設備使用及

維護費與租金

等 

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編列。 項目內容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規定辦理。 

九、其他經費 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及相關主、會計規定編

列。 

企劃書列明支用項目。 

十、雜支費 最高依 1 至 9項金額總和百分之 5計列。 企劃書列明支用項目。 

十一、行政管理

費 

１、最高依 1 至 10項金額總和百分之 10 計列。 

２、簽約學校或學術團體之規定超過此基準者，

得檢附相關資料，由委託機關核定後編列。 

為支應共同性質事務費如

水電費等研究計畫需要之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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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經費估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名稱 臺灣民眾對檢察體系之認知與滿意度調查研究 

項目 說明 金額 

研究調查費 

依計畫研究設計需要編列，包括研究費、調查費、

電話費、資料分析費或統計費、訪員訓練費、出

席費、交通費等。 

 

報告印刷費 
調查成果報告書印製 10 冊（註：圖表部分應彩色

印刷）。 

 

雜支費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含各項文

具用品、紙張、電池、電腦週邊及資訊耗材、郵

資、成果報告書外之印刷費用等）。 

 

行政管理費 最高依上項金額總和百分之 15 計列。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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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切結書 1 

對於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招標採購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臺灣民眾對檢察體系之認知與滿意度調查研究」乙案，

招標機關要求有關擬納入企劃書之成員，應先徵得當事人

同意（研究成員不得擔任本案評審委員），以免因違反「採

購評審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之一而喪失相關權利，

本投標廠商已完全知悉招標機關之規定。 

 

此致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立書人：                       （簽章） 

     

           負 責 人  ：                   （簽章） 

    (請蓋學校、機構或團體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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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辦理委託研究保密切結書 2 

本單位（以下簡稱乙方）參與司法官學院（以下簡稱甲方）109年度委

託研究「臺灣民眾對檢察體系之認知與滿意度調查研究」勞務採購案之投

標，如順利得標，所有參與研究人員，因業務需要接觸之資料，願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為維護公務機密及相關業務個人資料保護，乙方對於職務上相關之公

務機密及個人資料，就其內容負永久保密責任，不因人員離職而終止。 

二、乙方願遵守「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刑法」、「公務員服務法」、「國家機密保護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等

相關法令，不私自蒐集任何與研究無關之資訊，更不得將研究所得資

訊洩漏、複製、轉讓、再使用或交付第三人。 

三、本案資料保密期限，不受專案工作完成（結案）、不同工作地點及時間

之限制。乙方持有或獲知資料，不得洩漏或轉讓第三者，如有洩露、交

付公示於他人者，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四、乙方如有違反本資料安全保密切結書之規定，致造成甲方或第三者之

損害或賠償，乙方同意無條件負擔全部所有責任。 

   此致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具切結人： 

廠          商： ○○○○○○ 

代    表    人： ○○○○○○ 

住          址： ○○○○○○ 

聯  絡  電  話： ○○○○○○ 

統  一  編  號： ○○○○○○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